
成都市双流区2017年义务教育段学生学业水平监测
实 施 方 案

一．监测目的

学业水平监测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进行监测，掌握全区义务段学校的教学状况和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反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引导教育研究机构和学校及时调整导向和总结管理教学经验，促进教师改变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学习状态，改进学习方式方法，提高育人质量。

二．监测技术体系

采用第三方ACTS学业评价技术为主要手段，对我区义务段学生学业水平进行监测,结果呈现方式为ACTS学业评价成绩报告单。

三．组织与实施

开展学生学业水平监测是一项政策性强、操作性强的系统工作，区研培中心和学校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共同参与。
（一）领导小组

成立双流区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监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纯  双流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金萍  双流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高远荣  双流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廖冬梅  双流区教育局中教科科长

罗  丽  双流区教育局小教科科长

邱刚田  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研培中心，区研培中心质量监测室具体负责实施本次监测工作。

（二）监测学科、时间及对象

	监测学科
	四年级 数学
	五年级语文


	七年级语文
	八年级数学

	监测时间
	6月23日
	6月28日


	6月29日

	监测对象
	全区四、五年级学生(含民办)
	全区七、八年级学生(含民办)




（三）监测工具

1、答题卡答题，题卷分离，网上阅卷。

2、监测试题由区研培中心与ACTS研究所共同命制。

（四）监测组织

1、培训、组织、试卷印制保管等由区研培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2、考务和施考。考务及阅卷由区研培中心统一组织，学校参考小学毕业考试和中考考务规范要求组织施行；考试结束后由全区统一集中组织阅卷。

3、报告的形成。ACTS研究所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按要求形成质量分析报告单，并及时反馈至质量监测办公室，分送至教育局、研培中心和各学校。

四．监测结果与使用

1、由ACTS研究所以学科为单位，给测试年级出具体的成绩报告单（包括：学生个人成绩报告单、年级成绩报告单、区级各科成绩报告单三类）。

2、区研培中心相关学科研培员和各学校按照《双流县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学业评价（ACTS）结果使用的实施意见（试行）》(双教函〔2015〕185号）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科学合理使用监测结果。

3、督导室和研培中心负责监测实施的过程评价及监测结果使用效益的评价。

五．经费保障

1、区教育局申请专项资金用于义务教育段学生学业水平监测，各学校要配套安排专项资金保障义务教育段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2、经费支付方式：根据实际经费发生情况由教育局划拨到校，由各使用单位分别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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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双流区2017年义务教育段学生学业水平监测

考  务 安  排
1、 测试对象、科目和时间

    本次测试对象为全区四五年级和七八年级学生（含民办学校）。

	科     目
	时     间

	五年级语文
	6月23日  8:30-10:30

	四年级数学
	6月23日
2:30-4:10

	七年级语文
	6月28日  9:00—11:00

	八年级数学
	6月29日  9:00—11:00


二、监测工具及准考证的编制。

    本次监测工具为答题卡答题，题卷分离，网上阅卷

    本次学生准考证号编码由研培中心制定，由各学校自行印制并于考试前分发给学生供学生填涂。

三、答题的基本要求

（一）答题卡的使用。

1、应在实施本次考试前，由各校提前组织受测学生演练掌握答题卡的使用。

2、答题卡上的准考证号填涂应准确、清晰（用2B铅笔）。试卷上的所有试题均需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在试卷上答题无效。在答题卡上的选择题区域，由学生将答案（通常是A、B、C、D）填涂在答题卡上。答题卡上的非选择题区域划分为若干答题空间，考生必须将答题内容填写在答题卡上对应题号的答题空间内（用黑色或蓝色的签字笔），超出所限空间或在其它题的答题空间内作答无效。

 （二）测试用品。铅笔、签字笔、橡皮、草稿纸（各考点准备）。

四、考务管理。

各学校要严格组织监测工作，组织人员在监测期间定点巡考，保障监测的公正性和可靠性，特别在考风考纪教育方面，要求组织监测教师在监测前十五分钟组织学生进行监测纪律教育；在考室布置方面，按统一要求规范布置（每个考场初中30人，横5竖6；小学42人，横6竖7）,将考生姓名和准考证号信息印制贴于桌子右上角；在监考方面，安排非本年级两名教师监考，参照中考或小学毕业考试要求，明确甲、乙监考员职责，坚决杜绝各种违纪行为的发生，确保监测的公正性。

缺考处理：如有缺考，由各校统计填写《双流区2017年义务教育段学业水平监测    年级缺考考生情况报告表》并注明原因盖章，连同相关证明材料装袋随卷返回。

特别强调：为确保本次信息采集准确，各校须将答题卡的使用作为考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应提前对监考老师进行考务培训，考务培训时须明确：考试试卷、答题卡发后，监考教师务必先组织学生填涂准考证号并逐个检查指导正确后，提醒学生将答题内容填写在答题卡上对应题号的答题空间内，方可答题。对工作失职，造成学生准考证号信息无法提取等重大失误的学校和教师，将进行严肃通报。

测试结束后，答题卡和缺考材料要分别装袋，并经督考员验收确认后密封回收。试卷不回收，学校保管。

五、试卷的发送和回收

    研培中心安排督考员，负责试卷的发送和回收以及现场督考工作，由各学校提前联系，负责接送（具体名单提前公布于“双流教育质量监测群”）。具体安排如下：

注：试卷取送时间：

小学：6月23日7：00-7:30;

初中：6月28日、29日7：00-7:50。

 取送地点：研培中心一楼资料室，由办公室安排具体人员负责。

六、阅卷。

    本次阅卷采用网阅完成。试卷扫描由研培中心专人负责，各学科教研员负
责本学科阅卷培训及组织阅卷工作。王鹏负责阅卷技术支持和数据整理，并于阅卷结束后立即将本学科数据上报给ACTS中心，联系人  (ACTS - 公众教育) 赵璇，18602871701   QQ:1094624000
七、本次测试值班电话

七年级语文            李艾璘133508521287

八年级数学            李志江13880969139  

四年级 数学           冯之刚 13688399922

五年级语文            李晓玉15828282059

 考务咨询             龚启成153082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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